附件五、车辆及设备配备要求

1、燃油垃圾转运车
	类型
	样式
	备注

	燃油垃圾转运车（底盘推荐品牌：重汽/东风品牌相关车型，或为有品牌影响力且具有同等功能运输能力的其它品牌车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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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此车需与站内垃圾容器配套使用（现场储箱平台净高765 mm，垃圾容器集装箱净高2445 mm），按甲方指定要求对车辆及垃圾容器进行喷涂


技术参数要求：
（1）配置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初次登记日期须在2022年1月1日（含）之后，检验合格方可上路作业。
（2）车辆需与中转站现场的垃圾集装箱相匹配，垃圾集装箱可现场勘探。
	项  目
	技术参数

	整车整备质量（kg）
	≤14000

	厂定最大总质量(Kg)
	≥31000

	牵箱方式
	拉臂钩

	发动机功率（KW）
	≥250

	起重能力
	≥25000kg

	自卸倾斜角度
	≥48°

	拉臂钩钩心至后靠轮长度
	≥6000mm

	1、车辆可安装远程监控设施、GPS定位系统等，可与监管中心对接
2、产品须在工信部《车辆生产企业和产品公告》内，达到上户需求。
3、车辆钩心高度：1570mm、后靠轮允许进入宽度：1070mm，垃圾箱体油路快插接头型号为：ANV38GASM-M/ANV38GASF-F；车辆拉臂钩采用后桥支撑方式，主要防腐工艺采用酸洗磷化电泳的工艺，三年内无明显锈蚀痕迹


2、车辆喷涂标识要求
①车身两侧文字必须统一标注为“苏州环卫”式样。

②车身上其他垃圾的英文字母采用“Residual Waste”。

③后车门统一采用喷涂颜色：蓝色。

合同期内喷涂样式服从甲方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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